
资教发〔2021〕1 号

关于调整资源县2021年春季学期

学校收费项目和标准的通知

各中心校、县直学校：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物价局  财政厅《关于下发教育收费项目及标准的通知》（桂教财基〔2019〕118号）和国家发改委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发改价格〔2011〕3207号）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定价目录的通知》（桂价综〔2018〕25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我县2021年春季学校收费项目及标准作如下调整（见附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县公办的普通小学和普通初中全部免除学杂费、在学校住宿的寄宿生免内宿生费。在资源中学、资源县民族中学就读的学生免除学费、水电费、课本费、住宿费等。

二、完善收费收入的管理,规范学校支出行为。

（一）学校所有收费收入，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全额上缴同级的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并纳入部门预算的编制范围，按规定程序报批。

（二）各学校要按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教育收费公示制度执行，长期公布该校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批准机关及文号、收费减免政策、投诉电话等，并实行告知制度。

（三）加强对乱收费行为的责任追究和处罚力度，按照区教育厅等七部门印发《关于2017年治理教育乱收费规范教育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和自治区纪委、监察厅下发《关于对中小学乱收费行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暂行规定》，对乱收费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责任追究到人，处理落实到人。

三、幼儿园课本费属代收费，用于购买课本，应按照县新华书店提供的实际费用与学生据实结算，多退少补。

四、幼儿园伙食费属于代收费，按学期预收，全部用于幼儿膳食，期末据实结算，多退少补，并向幼儿家长公布伙食实际收支账目。

附件：资源县幼儿园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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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资源县幼儿园收费标准

	学校
	
	课本费（元/生·学期）
	教育费（元/生·月）

	乡幼儿园
	大班
	94
	200

	
	中班
	80
	

	
	小班
	71
	

	村级幼儿园
	大班
	94
	130

	
	中班
	80
	

	
	小班
	71
	

	机关幼儿园、
机关第二幼儿园
	大班
	94
	278

	
	中班
	80
	

	
	小班
	71
	

	县城、镇幼儿园(含启航幼儿园、中峰镇幼儿园)
	大班
	78
	240

	
	中班
	66
	

	
	小班
	60
	


备注：1.幼儿教育费按学期收取，每个学期按5个月计算，不得跨学期预收。

  2.村小的附属幼儿班学生教育费每个月60元，每个学期按5个月计算，课本费按实际收取。

3.梅溪、瓜里、车田、两水学前班课本费收费标准85元/人。

4.民办幼儿园参照此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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